


附件1
2026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付金申请书
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医保基金预付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函〔2024〕101号）和《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付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我院符合申请条件，特申请医保预付金。
本院承诺：我院充分理解各项政策规定中自身的责任和义务，并保证自评材料真实有效，如存在弄虚作假，我院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本次拨付的医保预付金，我院将严格规范用于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等医疗费用周转支出，不得用于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投入、日常运行、偿还债务等非医疗费用支出。


定点医疗机构（公章）：

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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